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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匯要聞A1 ■責任編輯：郝 原 ■版面設計：余天麟

佔中佔中禍首償罪責

2014年歷時79日的非法「佔領」，對香港社會的法治和秩序帶來極大衝擊，對社會價值觀的扭

曲、對年輕人不用守法的灌輸、激進主張的宣揚，至今依然對香港社會造成影響，可謂遺禍深遠。

當時，中環、金鐘、銅鑼灣等商業區多條主要幹道，變成讓

「佔領」分子紮營、聊天、打牌的場地，對廣大市

民的上班上學和日常生活帶來極大不便，甚

至連送水送食、救護車都進不去「佔領

區」，市民怨聲載道。各界紛紛譴

責反對派幕後黑手一手策劃挑起

的「佔中」，演變成違法暴力行

動，癱瘓交通，禍亂香港經濟

和治安。

正義或許會遲到，但絕不會

缺席。等了4年多，涉案的主要

9 名男女去年 11 月 19 日終於受

審，今日法庭會頒下判決。多日的開

庭聆訊，香港文匯報記者整理了部分法庭內

容，讓社會各界了解9男女各自作了什麼涉嫌違法

的行為，也讓大家拭目以待有關人等到底須否為自己

的行為負上法律責任。 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、甘瑜、杜思文

戴耀廷 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

控3罪
串謀犯公眾妨擾罪
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
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

具體行為

■戴耀廷、陳健民及朱耀明涉嫌串謀犯公眾妨擾罪始
於2013年3月27日，三人聯合召開「讓愛與和平
佔領中環」記者會，宣佈行動並宣讀信念書。戴耀
廷在會上提出為了爭取「真普選」有四個步驟，最
後步驟就是所謂「公民抗命」，煽動市民可以「不
違法地支援」、「參與佔領但不自首」、「佔領並
自首、不抗辯」3種方式參與，表明希望有最少一
萬人參與。

其後三人多次在公開場合介紹及散佈「佔中」計劃，
包括接受電台和報章訪問、到各區出席論壇及擺街站
等，解答市民對「佔中」疑問並為活動籌款。其中戴
在2013年6月9日出席港大「佔中商討日」時，聲稱
計劃由「醞釀期」變成「組織裝備期」。

■2013年7月1日，戴耀廷在遮打花園公開集會上表
明自己會參與「公民抗命」。

■2014年9月28日凌晨1時許，戴耀廷在金鐘添美
道台上向群眾高呼「『佔領中環』正式啟動」，要
求政府回應，否則「佔中」行動將會升級。戴亦曾
表示要加強添美道防線，並謂「佔中」物資將會全
面進場，並動員義工和糾察等提供資源支援，以支
持行動，又揚言要讓在場每個香港人「一齊走呢條
抗命之路」，一起準備「去飲」。

■同日下午2時45分，戴耀廷向群眾表示「好快會
面對人生第一次嘅胡椒噴霧同拘捕」，並三度大
叫：「企穩！」

■2014年10月3日，戴耀廷呼籲在旺角的示威者加
入金鐘「佔領」陣營。

■2014年12月3日，戴耀廷等人到警署自首，承認
涉「參與未經批准的公眾集結」罪，又聲稱若被起
訴更嚴重罪行，將先以自己有否觸犯，再決定會否
承擔相關刑責。

陳健民 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（今年初退休）

控3罪
串謀犯公眾妨擾罪
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
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

具體行為

■2013年3月27日，在「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」記者會上，陳健民回
應記者提問時聲稱，參與者面對拘捕不會「作任何反抗並讓警方帶上
警車」，不會造成「緊急狀態」。

■2013年6月9日，在港大首次「佔中」商討日上，陳健民稱「公民抗
命」是以非暴力方式積極地反抗「不合理的法例、要求和指示」等，
揚言要藉「公民抗命」去爭取一個公平的政治制度。

■2014年9月26日，陳健民在添美道台上表示，政府以鐵馬和欄杆將
自己圍住「猶如一座監獄」，學生爬入「公民廣場」，「只為奪回權
利和基本尊嚴」，承諾陪同學生留守到最後一刻，其間高呼「爭取民
主，誓不罷休，公民抗命，誓不低頭」。

■2014年9月28日凌晨1時許，在金鐘添美道的集會台上，與戴耀廷等一
同高叫「『佔領中環』正式啟動」。他又謂，若警方以催淚氣體驅散示
威者，將盡快通知大家如何採取措施，鼓動示威者跟從台上指示。

■同日中午時分，陳健民強調「公民抗命」是不合作，因此示威者不會
自行上警車，提示「只要放到自己身體好輕，就會好重架（㗎）
啦」，要求群眾繼續留守。

■2014年10月8日，陳健民表示希望「佔中」行動持續到與政府對話
有結果為止。

朱耀明 支聯會常委、牧師

控3罪
串謀犯公眾妨擾罪
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
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

具體行為

■2013年3月27日，在「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」記者會上，朱耀明聲稱要
「以身違法去突顯制度的不公義」，並謂若能為這時代和下一代人「爭取
更大公義」，「我們三人失去自由實在是微不足道的事」。

■2013年4月30日，朱耀明在電台節目上討論「佔中」行動時，透露將啟
動網站，並會有銀行戶口作籌集公眾捐款之用。

■2013年6月9日，在港大首次「佔中」商討日上，朱耀明承諾願意與市民
「並肩作戰」，以達到公民抗命的目的。他並自言已年屆70歲，形容這
是「爭取普選的最後一鋪」，要求政府「埋單找數」，鼓動民眾踏出一步
為自己發聲。

■2014年9月28日凌晨1時許，在金鐘添美道的集會台上，與戴耀廷等一
同高叫「『佔領中環』正式啟動」。

■2014年12月2日記者會上，朱耀明承認事態發展已偏離「愛與和平」，
宣稱作為長者應守護所有參與者的安全，希望帶領他們「平安回家」。

陳淑莊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

控2罪 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

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

具體行為

■2014年9月27日，陳淑莊在金鐘添美道集會台上以揚聲器鼓動示威
者「叫多啲朋友過嚟」，聲言要「逼爆添美道」、「逼爆金鐘」，謂
「警察一日唔退，我哋一日都會喺度留守」，並帶領民眾呼叫「抗命
不認命」、「公民抗命，無畏無懼」等口號。

■她還鼓動民眾帶來退熱貼、雨衣、乾糧、口罩等物資支援示威者，及
提醒示威者可一男一女挽臂而坐，加強被抬走的成本，若遇警員接近
時則「不要丟東西，有遮開遮，有手舉手」。

■同日晚上，陳淑莊在台上呼籲市民到大台旁邊「守護音響」，避免被
警方切斷電源，並告知群眾這是違法集會，需負上相對法律責任，因
此不用勉強，但強調「人數就是大家互相的保護罩」。

■2014年9月28日凌晨戴耀廷宣佈「佔領中環正式啟動」後，陳淑莊
即場煽動民眾「努力叫多啲朋友出嚟飲，我哋大排筵席，係咪咁話
呀？十萬人一齊飲又如何呀？啱唔啱呀」、「絕對歡迎市民過嚟一
齊飲，大家一齊飲勝！」

邵家臻 立法會社福界議員

控2罪 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

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

具體行為

■在2014年7月1日，邵家臻已在遊行後在台上發言
時高呼「佔領中環，蓄勢待發」。

■同年9月27日，邵家臻與其他被告分別擔任台上
主持人，呼籲示威者留守添美道進行「公民抗
命」，又呼籲大家叫更多人到場「增援」。他聲言
指「佔中運動」勝在「信念」及「人數」，要「全
民抗爭」，呼籲市民冷靜坐下，以創造奇跡，聲言
「包圍就是力量」。

■同年9月28日下午，邵家臻要求示威者叫朋友到
場增緩，「反包圍」添美道以防警方驅散，並號召
「逼爆金鐘」和「佔領馬路」。

張秀賢 學聯前常委

控2罪 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

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

具體行為

■在2014年9月27日到台上擔任集會主持，在台上表示添美道已近乎被「佔
領」，又指正在進行「公民抗命」，煽動示威者繼續叫朋友到場增援，「逼
爆」添美道及附近道路，以令「佔中」成為真正大規模的「公民抗命」。

■同日晚上，張秀賢又指使民眾到不同防線增援，鼓動女性示威者被警方抬走時
要大叫「我要女警」，以拖延時間，又稱「人數就是大家最好的防護罩」。

■同年9月28日，張秀賢強調是次「佔領」由學聯發起。

鍾耀華 學聯前常務秘書

控2罪
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

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

具體行為

■2014年9月27日，鍾耀華與其他人
到台上擔任集會主持人，煽動群眾叫
親友前來支援和「反包圍」，「只要
受權貴壓迫嘅市民一齊出嚟，權貴就
冇立足之地。」

■同年9月28日，在金鐘添美道的集
會台上，鍾耀華與其他人一同高呼
「佔領中環正式啟動」，更建議示
威者進行音樂會和野餐等活動，讓
行動「落地生根」。他又鼓動示威
者刪除可能招致刑責的網上圖片。

李永達 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

控1罪 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

具體行為

■2014年9月28日，在金鐘夏慤道近添美道，用揚聲器煽動示威者到
夏慤道馬路「公民抗命」，坐下阻擋全部6條行車線，藉非法阻礙在
夏慤道的行車道，對公眾造成妨擾。

九男女 今宣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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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浩銘 社民連副主席

控2罪
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

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

具體行為

■2014年9月28日，黃浩銘在
分域碼頭街用揚聲器呼籲示
威者留守，從外圍「反包
圍」添美道，亦煽動示威者
叫更多人到場，以阻礙警方
清場。另煽動在附近街道的
示威者到分域碼頭坐下來，
並指揮示威者移到分域碼頭
近龍匯道一帶以拓展「佔
領」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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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非法非法「「佔中佔中」」案案99男女早前分別被控數男女早前分別被控數
項罪名項罪名，，法庭今日宣判法庭今日宣判。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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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
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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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《文匯報》、《大公報》版面
回放非法「佔中」。


